
     新北市三峽儲蓄互助社 

     除舊佈新專案放款辦法 

1) 放款資格：一年內無逾期、違約、延期紀錄及入社一年以上之社員。 

2) 放款金額：股金內或股金之二倍，二倍額度不超過股金 10 萬元(以上均 

          含舊貸款)。 

3) 放款時間：每年 11 月 ～ 次年 02 月 

4) 放款利率：股金內年利率 3.6%；股金二倍者年利率 6%，社員還至股金 
             內需申請換單調為年利率 3.6%。 

5) 償還期限：最長 7 年(84 期)。 

6) 其他條款：a) 本專案放款不作利息攤還，但可還利率相同或利率較低的  

            舊貸款。 

            b) 本專案放款期間，貸款戶(含二等親內相關經濟戶)若有異 

               常超還情事時，所有超還的金額應優先償還利率較低之放 

               款。 

            c) 本專案放款若逾期還款，利息即以當時適用之放款利率計 

               算。(註：逾期還款為自應繳日起 7 日未繳款者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.11.04 理事會制定 

               109.10.07 理事會制定 

     

 


